原住民族委員會 
中央諮詢會第 64次會議紀錄 

壹、時間：111年11月24日（星期四）上午10時30分
貳、主持人：吳雅雯 委員
參、地點：原住民族委員會 15 樓會議室 
[bookmark: _Hlk120729696][bookmark: _Hlk120729671]肆、申請單位：美和科技大學
[bookmark: _Hlk120729680]伍、研究計畫名稱：建立「原住民健康餐盤」推動減重計畫：健康賦能之前驅介入性研究
[bookmark: _Hlk120729702]陸、研究主持人（申請人）：陳玉桂／副教授
柒、出／列席人員：
[bookmark: _Hlk120721657]出席：王福來委員、羅恩加委員、林娜鈴委員、蘇吏亞伯・布里旦委員、高美容委員、毛喬慧委員、潘明治委員、吳雅雯委員、紹布‧拉巴阿里札委員、翁博華委員。
列席：柯麗貞科長、黃郁文科員、林春鳳理事（線上與會）、日宏煜副教授（線上與會）、陳玉桂副教授、葉美玉教授、王曼淇研究助理、陳張培倫副教授、高振洋專任助理、黃星樺臨時工（詳見簽到表）。
捌、本會中央諮詢會應出席委員人數計17人（含召集人），法定出席人數9人，實際出席人數為10人，全程出席人數10人，表決人數9人。
玖、會議內容： 
一、 主持人確認出席人數達法定標準。 
二、 專管中心報告：（略） 
三、 研究主持人報告：（略） 
四、 綜合討論及詢答： 
（一）學者建議： 
1. 林春鳳理事：
(1) 原住民族各族群的飲食文化背景差異很大，每一個族的飲食差異有其地域性，研究團隊所設計之在地餐飲內容，宜具體標明是為何族群設計。屏東地區以排灣族及魯凱族為主要族群，請深入探討其飲食之特色，並結合餐盤設計以達確合之研究成果，且內文應標明此研究是以這兩族群為主要對象所進行之研究，而非對全體原住民族進行之研究。
(2) 此研究案為屏東地區之原住民族長者設計健康營養餐盤，出發動機是為減少原住民族屏東地區之長者飲食不均之情況，並促進相對健康飲食之選擇，提升健康之老化觀念，宜給予肯定。唯整體研究案之文獻探討仍以原住民族之文化不利之文獻為多數，事實上並沒有證據可以證明原住民族文化會導致原住民族族人健康之不利，整理的歷史與現實情況宜採更客觀之立場還原實際之情況，是大環境之文化不友善而導致原住民族經濟競爭不利而影響生活品質，請研究團隊在文獻的解讀上以全面觀而非片斷文章註解原住民族全體情況。

2. 日宏煜副教授： 
(1) 本研究是針對特定原住民族群，而非泛原住民族。因此，計畫文字上應標明是排灣族或魯凱族的健康餐盤，而非泛原住民族的健康餐盤，以免導致研究結果出現生態謬誤的危險，而無法發展出具文化合適性的介入策略應用於飲食衛教及減重。
(2) 建議計畫主持人可按照研究場域的民族特性，招募特定族別的原住民族研究參與者進行研究，並邀請熟悉該族群飲食文化的專家及衛生所主任參加專家會議，協助設計健康餐盤、訪談大綱及飲食紀錄表，將相關知識適切地轉譯進在地脈絡當中，藉此增加這些研究工作的專家效度。

  （二）諮詢委員意見： 
1. 蘇吏亞伯・布里旦委員︰
(1) 我是魯凱族委員，有一些問題要請問研究團隊。你們在做訪談時，你們所調查的飲食習慣，是過去還是現在的飲食習慣？有些傳統的食物不是很容易取得，要種，要採才會有，所以我們不會天天吃cinavu，不會天天吃小米，也不會天天吃芋頭糕。我們如今更多是吃白米、雞肉、豆腐等等現代的食品。
(2) 事實上，即使在魯凱族或排灣族當中，不同的地區也會有不同的料理和飲食習慣，此點應注意。
(3) 現在部落設有文化健康站，就我所知，文化健康站的老人家經常反映他們不喜歡吃文化健康站的便當。這些便當，往往也都是經過設計的，有加入原住民族的傳統料理，但是老人家仍然不見得很喜歡吃。事實上，原住民族的文化習慣不斷在改變，我們現在反而較少吃傳統料理，因為要做傳統料理很花時間，通常是在特定的日子或節慶才會去做。所以研究計畫中對部落飲食習慣的理解，我認為和現在部落的飲食習慣可能有落差。

2. 羅恩加委員：
(1) 我非常認同兩位諮詢專家學者的意見。
(2) 「原住民」應改為「原住民族」。
(3) 我們常常聽到有人說原住民的生活習慣、資源分配或是健康狀況，都是有待改善的。但其實原鄉地區的環境如此美好，其實族人的健康應該要是很好的，但為什麼會不好？其實那是在後來的社會環境影響所造成的。所以我認為研究團隊在研究背景可以將族人健康弱化的原因說明清楚。
(4) 有關原住民肥胖的原因，也要考慮到生態上的原因，因為生態環境也會影響健康。例如日宏煜老師曾經做過有關石門水庫的研究，說明石門水庫的興建對當地泰雅族人的健康造成了影響。
(5) 這份研究計畫希望以原住民族的傳統飲食習慣，來達到健康減重的目的。其實，在南臺灣有許多很有名的餐廳，有很多原住民的餐飲專家，包括許多從事餐飲業的原住民族人，建議可以採納這些原住民專家的觀點。
(6) 「肥胖」的主流定義是否適用於原住民族？這點宜多加考慮，或採用更適合於原住民族的「肥胖」定義。

3. 吳雅雯委員：
請問本研究有設計回饋機制嗎？

  （三）專管中心提問與建議： 
  專管中心協同主持人陳張培倫：
(1) 請研究團隊依委員意見修改研究摘要和內容，將來在研究發表前，必須再次提出諮詢同意申請，經同意後方得發表。
(2) 研究團隊提出的研究倫理課程時數證明，並非與原住民族直接相關的研究倫理課程，敬請補件。
(3) 研究計畫必須經過諮詢同意後，方能開始執行計畫中的訪談。請問研究團隊今天以前是否已經開始訪談？若有，訪談的對象和內容為何？
(4) 建議研究團隊可以產出有關健康飲食的指導手冊，提供給在地部落的文健站參考，這也是一種回饋機制。

  （四）原民會業務單位建議：
  原住民族委員會社會福利處衛生保健科科長柯麗貞：
原住民族的酗酒現象，是和原住民族的歷史脈絡相關的，建議在研究背景中說明該現象的歷史成因。

（五）研究團隊回覆： 
陳玉桂副教授︰
(1) 臺灣原住民族不同族群之間確實差異很大，因此我們已修正計畫內容，將關注焦點聚焦在排灣族。
(2) 我們會將原住民族飲食中的健康要素和健康概念納入研究。我們並未想要修改原住民族的飲食習慣，而是想要凸顯原住民族飲食文化中的健康要素和健康概念。
(3) 有關知識轉譯的問題，我們在訪談前會先調查當地各種有關食物的說法，並學習起來。
(4) 我們了解族人不會天天都吃傳統食物，所以我們的研究也會將主流社會較常見的食品納入，嘗試將兩者結合起來。
(5) 除了食物本身，烹調方式也會影響健康，因此我們也會將烹調方式納入研究和宣導內容當中。
(6) 我們並不希望設計出一種全新的食物餐盤，然後要求受訪者接受；而是希望在受訪者可以在既有的飲食習慣上做調整。
(7) 我們會在研究中補充說明原住民族飲食習慣的歷史脈絡和成因。
(8) 在我們的研究中，「肥胖」不會以體重來定義。我們會利用身體組成分析儀來了解受試者的脂肪含量，以體脂肪來界定肥胖。
(9) 本團隊將會在12月中報名參加專管中心辦理的教育訓練課程，以補充與原住民族相關的研究倫理知識。
(10) 今天以前，我們沒有做過訪談，並沒有偷跑。我們只是去做了拜訪，以便了解、評估未來邀請當地部落參與研究的可能性。
(11) 回覆有關回饋機制的提問：針對受訪者，我們有提供禮物。此外我們會回饋給部落與健康飲食相關的講座，也就是用與健康相關的知識來回饋給部落。另外我們未來在專家會議中也會邀請原住民的相關人士與會。

五、 表決 
（一）委員人數：16位，出席人數：10位。 
（二）表決結果：出席委員人數10人，表決人數9人（主席未表決），離席0人，同意8票，不同意1票，迴避0票，領票未投0票，廢票0票。
（三）議決：本案議決結果為同意。
（四）主席報告：提醒研究團隊，明年度的計畫執行前，還要再申請進行一次諮詢同意，方得執行。
（五）專管中心報告：提醒研究團隊為明年度計畫申請諮詢同意時，應具體說明約定項目（回饋機制）為何。

拾壹、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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